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９５

证券简称：公牛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１１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进展情况：

１．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慈溪支行。

２．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聚赢股票

－

挂钩中证

５００

指数结构性存款（标准款）。

４．

委托理财期限：

９０

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６

日， 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２１

亿元（含

２１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

品，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在上述期限内可滚动使

用。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经批准的额度、投资的产品品种和决议有效期限内决定

拟购买的具体产品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具体执行事项由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负

责组织实施。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１７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投资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决议有效期自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授权到期之日起 （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６

日）

１２

个月内有效，在

上述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经批准的额度、投资的产品品种和

决议有效期限内决定拟购买的具体产品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具体执行事项由

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合

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

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１．

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２．

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３００１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６

，

００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５９．４５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３

，

５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各项新股发行费用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

，

５０３

，

２０８

，

５００．００

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存入募集资金专户。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出具的《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天健验〔

２０２０

〕

１３

号）验证确认。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

的管理方式，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内。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１．

聚赢股票

－

挂钩中证

５００

指数结构性存款（标准款）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慈溪

支行

银行结构性

存款

聚赢股票

－

挂钩中证

５００

指数

结构性存款（标准款）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２．９２％

一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９０

天

保本浮动收

益型

一 一 一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１．

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公

司财务管理中心将实时关注和分析理财产品投向及其进展， 一旦发现或判断存

在影响理财产品收益的因素发生，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

投资风险。

２．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

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３．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１．

民生银行聚赢股票

－

挂钩中证

５００

指数结构性存款（标准款）

产品名称 民生银行聚赢股票

－

挂钩中证

５００

指数结构性存款（标准款）

产品代码

ＳＤＧＡ２１０１３４Ｎ

合同签署日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起止期限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一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本金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币种 人民币

产品性质 保本浮动收益型

产品风险评级 一级

产品到期日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如遇非工作日，则遵从工作日调整规则调整）

产品期限

９０

天

浮动收益率范围

１．００％

（低档收益率）

－２．９２％

（高档收益率）（年化）

挂钩标的 中证

５００

指数

期末观察日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如遇非工作日，则遵从工作日调整规则调整）

收益计算方式

当

Ｆ≤１０６％×Ｉ

，产品年化收益率

＝１．００％＋０．３２×

最大值｛

Ｆ／Ｉ－１００％

，

０

｝；当

Ｆ＞１０６％×Ｉ

，产品年化收益

率

＝２．９２％

；其中

Ｆ

为挂钩标的期末观察日收盘价格，

Ｉ

为挂钩标的期初观察日收盘价格。

是否要求提供履约担保 否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银行理财资金池。

（三）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符合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使用条件要求，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

进行。

（四）风险控制分析

１．

在产品有效期间，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

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２．

公司将与产品发行机构进行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委托理财的进展情

况，加强检查监督和风险控制力度，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保证募集资金安全。

３．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

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等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经办行：宁波慈溪支

行）为已上市金融机构。

（二）上述银行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董事会经过调查认为， 公司本次委托理财产品的提供机构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０１６

）（经办行：宁波慈溪支行）主营业务正常稳定，盈

利能力、资信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符合对理财产品发行机构的选择标准。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２０

年

１－９

月

资产总额

７４１

，

６５６．２８ １

，

１４１

，

２４１．６６

负债总额

１８６

，

５２５．８９ ３０３

，

２５９．２６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５５

，

１３０．３８ ８３７

，

９８２．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９

，

７３３．２０ ２４０

，

１８７．７４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２２８

，

１２１．８５

万元，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委托理财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４．３８％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可

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

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本金计入资产负

债表中交易性金融资产或其他流动资产，到期取得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

具体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五、风险提示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选择的是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

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委托理财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

除相关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存在无法获得预期收益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保荐机构意见

公司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６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２１

亿元（含

２１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

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银行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决议有效期自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在上述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管

理层在经批准的额度、投资的产品品种和决议有效期限内决定拟购买的具体产品

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具体执行事项由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指定媒体的《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０－００４

）。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７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

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１７

亿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用于投资安全

性高、流动性好、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决议有效期自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授权到期之日起 （

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６

日）

１２

个月内有效，在

上述期限内可滚动使用。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经批准的额度、投资的产品品种和

决议有效期限内决定拟购买的具体产品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具体执行事项由

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实施。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

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及指定媒体的《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继续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５

）。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１

银行结构性存款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６４０．８４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４

，

６４０．８４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

）

３７．８３

最近

１２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净利润（

％

）

２．０１

目前已使用的募集资金理财额度

１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理财额度

９０

，

０００．００

总募集资金理财额度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注： 宁波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本金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到期收

回，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及指定媒体

的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收回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９

），其收益

１

，

０４３．１０

万元已于

１

月

２１

日到账。

特此公告。

公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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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７７３

证券简称：康弘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６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

２

，

０９１

，

０２１

股，涉及人数为

３６２

人，占回购前

公司总股本

９２１

，

５５４

，

９７５

股的

０．２２６９％

， 其中涉及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

次授予的激励对象

３６０

人，合计

２

，

０２４

，

７２１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０．２１９７％

，回

购价格为

２２．５４６２

元

／

股；涉及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

象

２

人，合计

６６

，

３００

股，占回购前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０７２％

，回购价格为

２２．１５３８

元

／

股。 回购资金总额共计

４７

，

１１３

，

２８６．２５

元，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２．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

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及注销手续。

３．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９２１

，

５５４

，

９７５

股变更为

９１９

，

４６３

，

９５４

股。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召开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第三期

的解锁情况，公司应当对无法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涉

及激励对象

３６０

名，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２

，

０２４

，

７２１

股，回购注销价格为

２２．５４６２

元

／

股。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回购注销杨建群女士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

分），回购注销

１５

，

６００

股，回购注销价格为

２２．１５３８

元

／

股。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七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５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未满足解锁条件的议案》、《关于回

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不解锁， 本次回购注销涉及激励对象

１

名，回

购注销

５０

，

７００

股，回购注销价格为

２２．１５３８

元

／

股。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过户及注销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１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成都康弘

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预案）》、《成都康弘药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预案）》。

２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成

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等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上述有关激励计划的议案并对

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激

励计划是否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及是否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发表独立意见。

３

、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成

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

于将钟建军等四人作为激励对象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４３．９６

元

／

股。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在激

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增值权并办理授予限制性

股票和股票增值权所必须的全部事宜等。

４

、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确定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４

日为授予日，向

４３９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４３１．２４９

万股的限制性股票。 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办法合法、有效，确

定的授予日符合相关规定。

５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情况，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数量做相应调整。 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６

、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５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解锁相

关事宜，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第一次解锁合计解锁

２

，

０７０

，

８７９

股，回购注销

７４４

，

０３３

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回购注销事项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９

日办理完毕。

７

、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５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

就的议案》、《关于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

成就的议案》及《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

意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办理本次解锁相关事宜，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第二次解锁合

计解锁

１

，

３３８

，

３２３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２０％

，回购注销

６７３

，

３４７

股；

２０１５

年限制

性股票预留部分第一次解锁合计解锁

６８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０１％

。 公司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４

日；回购注销事项已于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办理完毕。

８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未满足解

锁条件的议案》、《关于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成就的议案》 及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同意公司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期不解锁，回购注销涉及

３６０

名激励

对象的

２

，

０２４

，

７２１

股； 同意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办理本次预留部分解锁相关事宜，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第二次解锁合计解锁

６６

，

３００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第二次解锁的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上市流通日

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２

日。

９

、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回购注销杨建群女士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部分），回购注销

１５

，

６００

股。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１０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未

满足解锁条件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不解锁，回

购注销涉及

１

名激励对象的

５０

，

７００

股。

二、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价格和资金来源

１．

回购注销数量

１．１．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回购注销数量及人数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期的解锁情况，且因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

期未满足解锁条件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第三次解锁期不解锁，

回购注销涉及

３６０

名激励对象的

２

，

０２４

，

７２１

股。

１．２．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回购注销数量及人数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的解锁情况，且因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

增

５

股；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七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同意回购注销杨建群女士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回购注销

１５

，

６００

股。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未满足解锁条件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

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

留部分第三个解锁期不解锁，回购注销涉及

１

名激励对象的

５０

，

７００

股。

２０１５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合计回购注销涉及

２

名激励对象的

６６

，

３００

股。

２．

回购价格

２．１．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解锁期回购价格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价格为

４３．９６

元

／

股。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５

年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转增

５

股，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

元（含税）。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０

元（含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８０

元（含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８

年利润分配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８

元（含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９

年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８

元（含

税）。 根据《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司发生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

拆细、配股或缩股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量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

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上述人员未解锁股份的

２０１５

年

度、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度现金分红由公司代管， 未实际派发，因

而调整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价格为

２２．５４６２

元

／

股。

２．２．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回购价格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２０１６

年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２８．８０

元

／

股。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６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

金红利

１．５０

元（含税）；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７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

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８０

元（含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８

年利润分配

方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２．８

元（含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８０

元（含税）。 根据《

２０１５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若限制性股票在授予后，公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

拆细、配股、缩股、派息等事项，公司对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做相

应的调整。 黄青女士未解锁股份的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度现金分

红由公司代管， 未实际派发， 因而调整后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价格为

２２．１５３８

元

／

股。

３

、回购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共计

４７

，

１１３

，

２８６．２５

元，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限制性股

票 回 购 导 致 的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减 少 事 项 出 具 了 《验 资 报 告 》（

ＸＹＺＨ／

２０２０ＣＤＡＡ５００１５

号）。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９２１

，

５５４

，

９７５

股减少

至

９１９

，

４６３

，

９５４

股，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公司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２３９

，

９０４

，

４８０ ２６．０３％ ２

，

０９１

，

０２１ ２３７

，

８１３

，

４５９ ２５．８６％

高管锁定股

２３７

，

８１３

，

４５９ ２５．８１％ ２３７

，

８１３

，

４５９ ２５．８６％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２

，

０９１

，

０２１ ０．２３％ ２

，

０９１

，

０２１ ０ ０．００％

首发前限售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６８１

，

６５０

，

４９５ ７３．９７％ ６８１

，

６５０

，

４９５ ７４．１４％

三、总股本

９２１

，

５５４

，

９７５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９１

，

０２１ ９１９

，

４６３

，

９５４ １００．００％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也不

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责。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

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６

证券简称：退市金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１－００５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１

月

２２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跌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情况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东核实，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

公司股票将在退市整理期交易

３０

个交易日，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已交

易了

２

个交易日，剩余

２８

个交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退市整理期届满后

５

个

交易日内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敬请投资者审慎投资、注意

风险。

●

公司股票在退市整理期交易期间， 公司不筹划或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代码：

６０００８６

）交易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１

月

２２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２０％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情况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２１

】

１９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三、公司核实的其他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

公司已披露事项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及公司指定法定信息披露媒体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３

证券简称：博闻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２１－００８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增加

１

，

５００

万元到

１

，

７２０

万元，同

比增加

２１０％

到

２４１％

。

２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

３９０

万元，同比增加约

４１％

。

３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增加

１

，

１１２

万元到

１

，

３２２

万元，上年同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的净利润为

－２５０．２７

万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１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２０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１

，

５００

万元到

１

，

７２０

万元，同比

增加

２１０％

到

２４１％

。

２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１

，

１１２

万元到

１

，

３２２

万元，

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２５０．２７

万元。

（三）本期业绩预告情况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１４．７７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５０．２７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０３０３

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公司联营企业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新疆众和，证券代

码：

６００８８８

）预计

２０２０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到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到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增加， 预计

２０２０

年度该项投资收益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１

，

２００

万元到

１

，

４２０

万元，同比增

加

１０８％

到

１２８％

。

（二）公司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导致公司非经常

性损益增加，预计本期非经常性损益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约

３９０

万元，同比增

加约

４１％

。

四、风险提示

以上预告数据是根据公司生产经营状况以及对投资收益进行的测算，就目

前而言，无法准确确定

２０２０

年度联营企业新疆众和股份有限公司产生的投资收

益（权益法核算）数据，公司将关注该项投资收益对实际业绩的影响，按规定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除此以外，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

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经审计后的

２０２０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３

日

报备文件

（一）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２０

年年度业绩预告的情

况说明

（二）云南博闻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审计委员会负责人、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关于

２０２０

年年度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证券代码：

６８８６１７

证券简称： 惠泰医疗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７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２０２１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其网站（

ｈｔｔｐｓ

：

／／ｗｗｗ．ｎｍｐａ．ｇｏｖ．ｃｎ／

ｚｗｆｗ／ｓｄｘｘ／ｓｄｘｘｙｌｑｘ／ｑｘｐｊｆｂ／２０２１０１２２０９５７３６１０５．ｈｔｍｌ

）上发布了《

２０２１

年

０１

月

２２

日医

疗器械批准证明文件（准产）待领取信息发布》，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宏桐实业有限公司获得一项医疗器械注

册证，具体情况如下：

一、产品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 三维心脏电生理标测系统

注册分类 第三类有源医疗器械

注册证编号 国械注准

２０２１３０７００３６

预期用途

产品用于心脏电生理标测，发放刺激并记录心电信号；当与公司生产的磁定位消融导管联用时，

可对心脏进行三维建模并实时显示导管的位置；此时和其他电极导管联用，可实时显示这些电

极导管的位置。

备注：具体产品信息以医疗器械注册证为准。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有利于丰富公司的产品种类，提升了公司在

电生理领域的产品布局，有利于推动公司在电生理领域的发展空间，将进一步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上述产品医疗器械注册证，后续尚需取得医疗器械生产

许可证之后方可上市销售，上述产品的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推广效

果，公司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

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惠泰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０１

月

２３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３７９９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２１－００９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度业绩预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２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在

１０７

，

６６０

万元到

１２６

，

８０９

万元之间。

２．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２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在人民币

１０６

，

４８２

万元到

１２６

，

４１５

万元之间。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１．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２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在

１０７

，

６６０

万元到

１２６

，

８０９

万元之间。

２．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２０

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在人民币

１０６

，

４８２

万元到

１２６

，

４１５

万元之间。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

，

９５３．４８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６

，

８１６．０１

万元。

（二）每股收益：

０．１１

元。

注： 上述每股收益是按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总额

１

，

０７８

，

６７１

，

４７１

股计算列

报。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公司本次业绩预增主要是由于公司产品高端化、产业一体化的经营战略实

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随着新能源锂电材料需求快速增长，公司主要产品产销

量增加，产品销售价格回升，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四、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预计业绩是公司财务部门基于自身专业判断进行的初步核算，未

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经审计后的

２０２０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２

日


